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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意见

苏政办规〔2023〕6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指示要求，规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建立

健全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动物防疫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

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病死畜禽和病害

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江苏实际，现就加强全

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属地管理，财政补

助、保险联动”的原则，稳步推进全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公共设施建设，积极

开展病死畜禽定点收集、集中处理等无害化处理工作，全面提升畜禽无害化处

理水平和疫病防控能力。

（二）目标任务。加快建成覆盖病死猪牛羊禽等主要畜禽及其产品，符合

生物安全、生态环保、全程封闭管理要求的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立完善无

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做到运行机制健全、监管手段完备、保障措施到位。

二、推进举措

（三）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畜禽无害化处

理工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将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加强

组织协调，落实工作责任，有序推进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强化政策支持，积

极落实用地、用电用气、税收优惠、农机购置补贴等各项扶持政策，切实解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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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四）统筹规划，科学建设。各地要统筹规划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建设，优

化布局，稳定存量，严控产能总量，鼓励已有处理能力强、区位优势明显的无害化

处理中心升级建设为跨区域服务的无害化处理中心，发挥规模效益，提升资源化

利用水平。苏中、苏北地区设区市至少建设1个区域性无害化处理中心，苏南地

区设区市可建设 1个区域性无害化处理中心，未建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地区要积

极对接已建无害化处理中心，开展跨区域收集、转运和处理。因地制宜合理配套

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点或配置移动收集设备。加快推进现有无害化处理中

心、收集点、暂存点、专用转运装备等按照规范进行升级改造，做好无害化处理应

急物资、设施储备，确保无害化处理体系符合动物防疫、生态环保等要求。

（五）市场运作，财政扶持。各地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统筹用好涉

农财政相关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畜禽无害化处理。在实施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将牛羊家禽等其他畜种纳入

无害化处理补助覆盖范围。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无害化处理中心实

施集中处理，对中小散户病死畜禽损失、收集转运费用可给予适当补助，具体

补助办法由各地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强化无害化处理体系公益性运行保

障，对养殖量、处理量较少的地区，可采取服务外包、定额补助等方式，确保无

害化处理工作正常运行。

（六）保险联动，同步推进。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畜禽养殖保险与无害化处

理联动机制，加快推动将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拓

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支持渠道。鼓励保险机构创新生猪及牛羊家禽养殖相关

保险险种，提高服务水平，做到愿保尽保。强化无害化处理和保险理赔信息共享，

简化理赔手续。推动保处联动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实现全省保处联动全覆盖。

（七）强化监督，长效管理。各地要加强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健全无害化

处理监管制度，制定畜禽申报送交、核实登记、定点收集、集中处理、无害化处

理补助及保险理赔发放工作流程，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实行跨区域无害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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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相关市县要建立完善监管协作机制。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安排专人

负责，明确监管责任，落实管理措施，不断健全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长效机制。

三、保障措施

（八）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畜禽无害化

处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农业农村

部门要制定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方案，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

管。保险机构要全面落实生猪保险，探索开展其他畜禽保险，配合做好无害化

处理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要统筹安排收集处理建设用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

强对无害化处理企业环保工作的指导，防止出现二次污染。财政部门要统筹

现有涉农资金支持畜禽无害化处理，及时拨付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

（九）加强宣传，正面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畜禽无害化处理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明确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隔离等单位和个人的主体

责任，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源头做好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集中处理

体系健全的地区，原则上养殖场户等场所的病死畜禽应委托专业无害化处理场

所进行集中处理，不得随意自行实施化制、深埋、焚烧等处理。积极宣传开展畜

禽无害化处理对于防范动物疫病传播、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意义，引导全社

会支持、关心、参与此项工作，为推进畜禽无害化处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十）加强协作，联合执法。各级公安、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

门要强化沟通协调，建立协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收购、贩运、加工

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形成“倒逼”机制，确

保畜禽无害化处理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本意见自 2023年 6月 1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8年 6月 1日，《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意见》（苏政办发〔2013〕191号）同时废止。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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